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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建设项目
报建申请表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农村宅基地自建房以外项目）
	申 请 人
	名  称
（姓名）
	
	地 址
	

	
	
	
	电 话
	
	邮政编码
	

	
	
	组织机构代码或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办公：            手机：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项目地址
	

	申请类型
	□新建                 □变更

	建设规模
	建设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高度、层数
	建筑结构

	
	
	
	

	申请理由
	





	申请单位
（个人）
	 申请人承诺：
本表填报的内容及提交的所有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及其内容是真实的。如因虚假而引致的法律责任，概由申请人承担，与审批（或核准）机关无关。
                    
         
                    申请单位（人）（盖章）：                        
                     
                                                   年    月  日

	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街道办事处意见或镇政府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申请人应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以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或批准文件的，将依法予以撤销。  
2.申请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申请人可以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前提交书面陈述申辩意见。
 3.可填好后打印或用黑色墨水笔填写，字迹应工整清晰，方便阅读，不允许涂改；
 4.申请人的名称请按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批准文件上登记的全称填写；
 5.有关的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务请真实准确，以免无法及时联系，造成不必要的延误；
 6.请认真选择和填写申请表的有关事项，以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及时、准确地进行审理；
 7.本表所列材料未注明复印件的，申请时提供原件；注明复印件的，申请时提供原件备核；
 8.如申请项目为涉密项目，请在申请人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一栏中予以声明并提供相关主管部门书面意见；
 9.若有疑问，请向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服务窗口咨询。



